锡山区委党校公开
招  聘  公  告
因工作需要，锡山区委党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服务人员3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采取资格审查与面试相结合的办法，择优聘用。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1982年1月1日后出生)，女性，身体健康，经区防疫部门体检合格者。
3、高中及以上学历。
三、招录程序
1、报名时间：2017年11月9日—2017年11月28日，每天9：00—17：00（工作日）。

2、报名地点：锡山区委党校办公室（锡山区东亭街道源泉路9号行政楼二楼办公室）。
3、报名注意事项：应聘人员需携带相关证件（身份证、毕业证等）原件、复印件等材料到报名地点报名。

4、资格审查：锡山区委党校对应聘者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者进入面试环节。
报名咨询电话：（0510）88704771
联   系   人：王老师
四、面试与聘用
（一）面试
1、根据资格审查情况进行面试，根据面试结果择优录用。
2、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二)聘用
1、拟录用人员经体检、政审合格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报到和聘用手续。逾期不报到者，视为弃权。
2、用工方式采用劳务派遣的形式，由锡山区诚信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办理聘用手续后派遣到锡山区委党校工作。聘用人员的日常管理由锡山区委党校负责。
五、薪酬待遇
此次公开招聘人员的用工性质为劳务派遣，聘期三年（试用期三个月），聘期届满考核合格者进行续聘。
1、聘用人员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2、聘用人员工资按照锡山区机关事业单位劳务派遣用工同类人员标准执行。
六、监督与举报
为方便群众和社会监督，杜绝不正之风，本次招聘工作特设立监督举报电话：88706468
七、本公告由锡山区委党校负责解释。
无锡市锡山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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